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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2月以来，欧盟以我国出口禽肉、水产品和兔肉中陆续被检出六六六、滴滴涕和氯霉素、硝基呋
喃等农兽药残留和禽流感疫情为由，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实施了全面封关。
经过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和农业部等有关主管部门积极与欧盟交涉，官方和出口企业按照欧盟要求
不断完善各方面工作，历经欧盟官方十余次来华现场考察后，欧盟官方于2008年8月5日发布了2008
／638／EC、2008／639／EC、2008／640／EC三个决议，宣布同意我熟制禽肉出口欧盟，这标志着封
关长达6年之久的欧盟市场终于重新对我国开放。
2008／638／EC决议中明确说明，欧盟委员会专业检查代表团执行的多次检查表明，中国政府是能胜
任的，特别是山东省，完全有能力应对禽类动物的健康情况，并认可中国的山东省向欧盟出口热加工
禽肉类产品，决议确定了此次仅是开放山东省的熟制禽肉产品。
截至目前，欧盟已批准进口中国山东11家企业生产的熟制禽肉制品。
欧盟是继日本之后我国肉类出口的第二大市场，欧盟成员国多，市场潜力大，出口产品附加值高，产
品出口种类与日本形成互补，对出口肉类企业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开关以来，在国家质检总局和山东检验检疫局的指导下，山东省出口肉类的注册企业严格按照欧盟法
规和指令的要求，对饲养场的疫病、用药管理、动物福利、加工厂的卫生等方面实施了良好控制，
从2008年12月开始，全国首批熟制禽肉由诸城外贸出口欧盟后，截至目前，山东省共向欧盟出口熟制
禽肉1.8 万余吨，货值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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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2002年2月以来，欧盟以我国出口禽肉、水产品和兔肉中陆续被检出六六六、滴滴涕和氯霉素、
硝基呋喃等农兽药残留和禽流感疫情为由，对我国动物源性食品实施了全面封关。
经过国家质检总局、商务部和农业部等有关主管部门积极与欧盟交涉，官方和出口企业按照欧盟要求
不断完善各方面工作，历经欧盟官方十余次来华现场考察后，欧盟官方于2008年8月5日发布了2008
／638／EC、2008／639／EC、2008／640／EC三个决议，宣布同意我熟制禽肉出口欧盟，这标志着封
关长达6年之久的欧盟市场终于重新对我国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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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成员国应该确保只有肉制品和来自于下列种类或动物的经过加工的胃、膀胱和肠等货物方可进
口：（a）养殖和圈养的家禽，包括鸡肉、火鸡、珍珠鸡、鸭子、鹅、鹌鹑、鸽子、野鸡和山鹑，肉
和蛋制品用于消费或竞赛储备供应；（b）以下种类的家畜：牛类，包括印度水牛和美洲野牛，猪，
绵羊，山羊和单蹄类；（c）（EC）No853／2004法规中附件I的1.6 定义的家兔、野兔和养殖野味；
（d）（EC）No853／2004法规中附件I的1.5 定义的野味。
第3条关于肉制品和加工过的胃、膀胱和肠的来源和加工的动物卫生要求成员国应批准进口符合以下
要求的肉制品和加工过的胃、膀胱和肠类产品：（a）符合附件工中1和2列出的来源和加工要求；以及
（b）来自下列第三国家和其部分地区：（i）在肉制品和加工过的胃、膀胱和肠不符合附件I中1（b）
要点中涉及的特定处理的情况下，附件Ⅱ中第2部分列出第三国家和附件Ⅱ中第1部分列出的部分地区
；（ii）在肉制品和加工过的胃、膀胱和肠符合附件I中2（a）（ii）要点中涉及的特殊处理的情况时，
附件Ⅱ中第2、3部分所列第三国家名单和附件Ⅱ中第1部分列出其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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